
(場所名稱)  辦理既設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體場所位置、構造及設

備改善申請書              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項
目 

內容 
業者自主 

審查結果 

消防機關 

複查結果 
消防機關複查結果說明 

資
格
審
查 

是否為管理辦法公告或附表一

修正增列為公共危險物品或可

燃性高壓氣體前已設置之場所 

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 

申請時間是否在管理辦法公告

或附表一修正施行後 6個月內 
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 

文
件
審
查 

是否檢附場所位置、構造、設

備圖說 
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 

是否檢附場所改善計畫 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 

內
容
審
查 

所提場所位置、構造、設備圖

說是否與實際狀況相符 
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 

所提場所改善計畫是否與實際

狀況相符 
□是 □否 □是 □否 

 

消
防
機
關
綜
合
審
查
結
果 

□本案經本局審查結果，計有上列缺失不符規定，請於  年  月  日前補
正後重新申請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屆期未辦理且無相關文件足資證明係屬既設

合法場所者，依消防法第 42 條之規定處分。 
□本案經本局審查結果，符合規定，請於各改善項目核准日期前完成改善，本局

將不定期追蹤列管改善進度；逾期不改善，或改善仍未符管理辦法附表 5 規定

者，依消防法第 42 條之規定處分。 
□其他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
註 

一、「管理辦法」係指「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
全管理辦法」。 

二、本表由業者填寫「申請日期」及「業者自主審查結果」，並於「申請人(業者)」簽章
欄簽章後，連同「場所位置、構造、設備圖說」及「改善計畫」等相關資料，各製
作 3份，陳報當地消防機關審查。 

三、消防機關審查完成後，應將「申請表」、「場所位置、構造、設備圖說」及「改善計
畫」等相關資料，1份送交業者、1份由轄區消防分隊、1份由消防局留存。 

四、消防機關得針對業者所提報之改善項目，視改善難易程度，分別核予不同改善期限；
至未提報事項倘有違反管理辦法規定，仍應依消防法第 42 條之規定處分。 

五、依管理辦法第 79條之 1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附表一修正增列為公共危險物
品者，於公告或附表一修正生效日前已設置之製造、儲存或處理該物品達管制量以
上之合法場所，應自公告或附表一修正生效之日起 6 個月內，檢附場所之位置、構
造、設備圖說及改善計畫陳報當地消防機關，並依附表五所列改善項目，於公告或
附表一修正生效之日起 2 年內改善完畢，屆期不改善或改善仍未符附表五規定者，
依本法第 42 條之規定處分。 

簽
章 

申請人(業者) 
消防機關 

承辦人員 審核人員 主管(官) 

    

已註解 [u1]: 請業者先不要填寫，待危管科審核完畢後再

行填列。 

已註解 [u2]: 本欄位由大隊勾選並填寫複查結果說明。 

已註解 [u3]: 本欄位由危管科填寫。 

已註解 [u4]: 蓋公司大小章 

已註解 [u5]: 蓋大隊責任區及組長以上主管職名章。 



 


